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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number, scale and other content of the aging enterprise and 
private non-enterprise in Beijing. First of all, the concept about aging enterprise and private non-
enterprise has been defined under Chinese context. Secondly, the multi-source data about aging 
enterprise and private non-enterprise have been collected based on the large data strategy. The 
present situation has been analyzed from the year of established, location, status, capital, type and so 
on. Finally, the existing prominent problems have been combed, the causes of problems have been 
analyzed, and th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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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学界对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数量、规模等内容的应用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的现状，首先对中国语境下“涉老企业”“涉老民办非企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基于通过大

数据策略等渠道搜集的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数据，分别从成立年份、注册地点、登记

状态、注册资本、类型等维度对单位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梳理了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

非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剖析了问题成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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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在《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 号）精神指导下，为了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主体，2015 年，民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民发〔2015〕33 号）。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

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6〕44 号）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养老建设，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提供高品质养老服务供给。深入研究已经投入养老服务

业的社会力量现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考虑到首都养老服务

业在全国的示范效应，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域，探索基于大数据策略开展养老服务业社

会力量现状研究。

自 1990 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深度老龄化是北京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显著的基本市

情（陈谊等，2013）。为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机构，培

育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京政发〔

2013〕32 号）等系列政策。然而，目前学界针对北京市已经投入养老服务业的社会力量现

状的研究主要是定性阐述，已有的不多的定量研究大多侧重于养老服务设施的总量统计（陈

功等，2003；陈谊等，2013）、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现状分析（姚远等，2009；周明明等，

2015）。

针对学界对北京市参与养老服务业的社会力量规模、类型、运营状况、存在问题等方

面的应用研究目前尚属空白的现状，考虑到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其数据

获取难度较大等因素，本研究以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

开展研究回答以下问题，为政府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理论支

撑：一是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基本现状是什么？二是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

老民办非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是什么？三是政府如何充分发挥其引导

作用，推动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

涉老企业是指向市场提供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专业商品或服务的企业。这一界定与笔

者此前对涉老企业的概念界定（郑志刚等，2016）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将“人的老龄

化阶段”修改为“人口老龄化”。修改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的

基本国情。而 “人的老龄化阶段”与“公民老年期”有相似之处，仍然指的“人”而不是“人

口”。二是将“用品”改为“商品”。修改目的是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商标注册术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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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①。涉老民办非企业是指提供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专业服务的民办非企业②。

（二）涉老单位名称和注册数据获取

本研究对北京市涉老企业名称的获取来源主要为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http://211.94.18
7.236/），对北京市涉老民办非企业名称的获取来源为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
bjsstb.gov.cn）。搜索的关键词主要包括：老年、长者、老人、敬老、养老、老龄、乐龄、银龄、

颐养、托养、夕阳红、孝心、孝道、爸妈、父母等。通过这两个平台，可以获得涉老企业和

涉老民办非企业的名称、成立年份、注册地点、登记状态、注册资本、类型等注册信息。除

此之外，还包括引擎查询、展会搜集、新闻提取、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组、朋友

推荐、企业主动报名等渠道。

（三）多渠道获取单位现状数据

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现状数据获取主要有以下两种渠道：一是互联网渠

道，即单位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新闻发布等；二是通过实地访谈获取。定性的实地访

谈包括单独访谈和集体访谈。单独访谈主要是针对典型单位负责人开展面对面单独访谈，旨在

了解单位的产品服务、存在问题、未来走向、政策建议。集体访谈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针对

市级与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相关的单位的访谈，其对象主要包括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民

政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商务委以及北京市养老服务

业协会、北京市养老行业协会、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等；二是与北京市各区老龄办、已连锁的

品牌涉老企业家进行集体座谈，重点了解在推进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商标数据来自中国商标网（http://sbj.saic.gov.cn/
sbcx/），并在访谈中一一请单位负责人核实确认。

三、现状分析

（一）基本现状

以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成立时间为准，截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北京市共有涉

老企业 1462 家，其中存续状态 1359 家、吊销 70 家、注销 33 家；涉老民办非企业 466 家，

其中成立状态 454 家、注销状态 5家、无状态 7家。

图 1 是按成立年份统计的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数量统计图，其中 35 家涉老企业

成立日期信息为空，30 家涉老民办非企业成立日期信息为空。由图 1可知，从 1999 年开始，

北京市涉老企业数量开始稳步增长，2013年，新成立的涉老企业达到103家，2014年为283家，

2015 年为 328 家，可见其增长之迅速。从 1999 年北京市第一家涉老民办非企业成立到 2013

年之前，北京市涉老民办非企业成立数量均呈波浪形分布。2013 年，新成立的涉老民办非

企业突破 30 家，之后新成立企业数据同涉老企业一样持续增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京政发〔2013〕32 号）对于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

发展的推动作用初步显现。

①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商标注册类别中只有“商品、服务”两大类。

②其中的“民办非企业”概念，可参考 1998 年国务院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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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 16 个区中，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数量位列前三名的分别是：朝阳区、

海淀区、丰台区①。这三个区的涉老企业数量分别为 339、254、141 家，分别占北京市全部

涉老企业数量的 23.2%、17.4%、9.7%。三个区的涉老民办非企业数量分别为 67 家、55 家、

30 家，分别占北京市全部涉老民办非企业数量的 14.4%、11.8%、6.4%（见图 2）。

北京市涉老企业注册资金

主要集中在 100 万 -500 万元，

共 324 家，占其全部涉老企业

的22.2%，其次是1000万-2000

万元，共 234 家，占其全部涉

老企业的 16%。21 家涉老企业

的注册资金信息为空。参与统

计的涉老企业数量为1441家。

民办非企业注册资金主要集中

在 10 万 -50 万元，共 149 家，

占其全部涉老民办非企业的

32%。5 家涉老民办非企业的注

册资金信息为空。参与统计的

企业数量为 461 家。

从投资类型来看，北京市

涉老企业中，内资企业1429家，

占其全部涉老企业的 97.8%，

外资企业 9 家，港澳台独资企

业 8家，港澳台合资企业 6家，

①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的 22家涉老企业单独统计，并未在大兴区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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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企业 4家，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3家，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企业 3家（见图 4）。

其中上市涉老企业 8家，非上市企业 1454 家。

从股东对企业承担的责任形式来看，有限责任公司最多，为 1309 家，其次为集体所有

制企业 67 家、股份有限公司 49 家（见图 5）。

郑志刚等：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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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 养老服务品牌战略滞后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养老服务品牌战略意识相对薄弱。北京上千家专业养老服务单位中，目前注册商标

的涉老企业大约占其总数的 27%，涉老民办非企业注册商标的大约占 7%。二是养老服务品

牌核心价值缺失。在目前已注册商标的北京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中，大多数单位缺乏

完整的品牌识别或没有明晰的品牌核心价值。部分企业把企业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当成品牌

的核心价值。

2. 全市范围内的养老连锁市场效应尚未形成

目前已开展连锁化经营的北京市涉老企业仅占其全部涉老企业的 6% 左右，其连锁类型

主要是直营连锁。在老龄商品领域，除一家企业连锁经营超过 100 家之外，其他企业的连锁

经营数量均不足 10 家。而且，当前由于受到电子商务等多方面因素的冲击，大多数企业的

连锁经营数量呈收缩态势。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连锁方面，企业的连锁数量除

个别超过 10 家外，大多在 10 家以下。家政服务企业加盟连锁模式目前相对比较成熟，但其

内容大多仅限于助洁、生活照料等传统家政服务方面，在专业养老服务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

3. 人才、资金双重瓶颈制约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一是运营人才严重短缺。目前来看，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

大多从酒店等领域转行而来，缺乏养老服务方面的系统化、专业化培训。目前全市持有专业

资格证书的康复理疗师不足百人，而与此同时，由于政策限制，护理人员不允许报考康复理

疗师。此外，由于护士、康复理疗师在养老服务单位工作无法参加职称评定，也影响了行业

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针对养老护理员短缺问题，北京市政府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开展了一

些免费培训。但由于培训条件有较多限制、必须集中一段时间到固定地点培训、宣传力度

不够等原因，培训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很多企业对于谁在这方面培训最有效、谁最专业、

谁发的证书较为权威等这些信息也并不是很清楚。

二是融资渠道不畅。北京市涉老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由于现有的大多数涉老企

业都没有找到较为清晰的商业模式或者其利润较微薄，很多投资者对于是否进入养老服务行

业仍处于观望状态。由于缺少可抵押物品，大多数涉老企业特别是轻资产运营的企业通常很

难获得银行贷款。由于融资渠道不畅，导致涉老企业在专业化、个性化、品牌化、连锁化、

规模化发展方面受到严重制约。

4. 法律政策冲突制约涉老企业的创新开展工作

一是老年病床有关政策与执业地点行医有关法律相互冲突。2007 年，北京市卫生局印

发了《社区卫生服务家庭病床管理办法（试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

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师到

家庭病床上门出诊、医院与养老机构签署协议解决养老机构的医疗问题，甚至在一栋楼上医

师从医疗房间到紧邻的养老房间出诊，都存在着非法行医问题。

二是居民住宅举办托老所方面的政策与注册登记有关法律相互冲突。北京市人民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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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本市养老机构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政办发〔2013〕56 号）规

定，社会资本可以利用居民住宅举办全托型社区托老所；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居民住宅大

多无法提供消防验收手续、建委规划等资料，因此，利用居民住宅举办全托型社区托老所，

通常是既无法合法登记，也无法取得养老机构资质。 

5.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培育体系尚未建立

一是为了完成指标而未考虑长远培育。以老年餐桌为例，在过去的多项政策中，均有具

体的的发展指标，例如要求老年餐桌到什么时间要覆盖到什么范围。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很

多地方采取挂牌子等方式疲于应付，而并没有深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部分地区既没有充分

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也没有从长远角度考虑培育专业化社会力量的有效措施。一些区 /

县 2009 年签约了部分养老服务商，但目前仍然存续的已不足一成。2012 年左右，一些区 /

县表示老年餐桌已实现全覆盖，但由于违背市场规律，其中的餐饮企业最后大多流失，老年

就餐问题实际上依然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二是目前负责培育涉老企业的政府单位缺失。涉老企业在工商局注册，而工商部门的分

类体系中并没有老年或老龄类别。涉老企业如果不注册养老机构，则民政部门无法掌握其情

况。从直属管理角度来看，涉老企业缺乏具体培育单位。2015 年之前，各区 / 县负责本区

/ 县养老单位的培育工作；2015 年“北京通 - 养老助残卡”项目正式运行后，北京市的养老

服务商统一由市级直接管理，各区/县老龄办并不掌握自己所辖范围内的养老服务单位信息，

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培育、引导、管理和监督了。

6. 现有老龄相关扶持政策限制了社会力量发展

一是现有扶持补贴政策大多重建设轻运营。目前的扶持补贴政策大多为一次性建设投资

补贴，而缺少对于以后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方面的考虑。无论是“星光老年之家”，还是“托

老所”，均是阶段性工程。作为项目运营主体的街道办事处 / 乡镇政府或社区居委会，其后

期如果得不到运营资金支持，显然难以维持日常的正常运作。

二是扶持专业服务资金较少且缺乏使用明细。在养老助残券政策期间，老年补贴只能用

于购买养老服务。但“北京通 - 养老助残卡”项目实施后，社区便利店、百货购物商店等单

位也纷纷成了养老服务供应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府补贴对专业养老服务商的培育功

能。此外，一些政府扶持资金由于缺乏明确的资金使用明细，也难以真正到达养老服务单位。

三是现有针对非营利企业的扶持政策不利于养老连锁市场的发展。在现有扶持政策的引

导下，很多社会力量将养老服务机构登记为民办非企业。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的合法收入，

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这一条文使得涉老民办非企业既无法实现连锁，也无法获

得风险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的资本。

四是社区资源归属于基层单位阻碍了涉老企业的连锁经营。为了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发

展，政府无偿提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归属于基层单位管理的现状，

对于涉老企业的连锁经营造成了一定阻碍。其主要阻碍因素如下：一是没有政策公开渠道，

涉老从业者获取信息困难；二是招标行为不公开，依照个人主观好恶引进养老服务单位，不

郑志刚等：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 28 —

利于涉老企业参与公平竞争；三是不遵循市场规律，人为规定涉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导致

涉老企业缺少良好的市场环境。

7.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有关政策亟待精准

一是优秀养老服务品牌引导政策缺乏标准。在北京市 2015 年重点培育的 100 个优秀养老

服务品牌企业中，注册商标的单位仅 45 家，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单位仅 38 家，其中事业单

位2家，社会团体1家，自治组织1家。因此，严格意义上说，这100家企业并不能称之为“优

秀养老服务品牌企业”，而更适合称之为“养老助残卡优秀服务单位”。同时，北京市目前

尚缺乏“养老服务品牌价值评估”标准体系、科学的评估流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组织。

二是政府宣传涉老单位的推广渠道较少。目前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宣

传推广主要是自己通过百度推广、社区广告、自媒体、口碑推荐等形式来完成。社区散发

广告虽然直接有效，但很难获得社区居委会支持，缺乏公众信任度。“首都老龄之窗”的

养老服务机构信息比较简单，只有所属街道、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目前国内有 30 家

由企业经营的涉老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站，其中只有 15 家网站有日均 IP（每天访问网站的独

立 IP 地址数量）、日均 PV（每天访问网站的页面数量）数据，而且其访问量极低，达不

到宣传效果。由于难以获取更大区域的老年客户，致使很多企业只能根据周边老年人需求

来进行自身业务定位。其业务范围广而不专，不利于其在养老服务业细分领域形成自主核

心竞争力。

三是居家护理康复服务政策制约企业发展。目前康复科设立的审批标准较高，只有二级

医院才能达到要求。社区卫生服务站由于根本无级别，因此无法设立康复科。同时在养老机

构中的医务室需要单独注册为法人机构，而医务室通常需要等候多年才有可能获得医保编号

指标，等等，这些都间接影响了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发展。

四是政府赋予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的监管亟待加强。一方面，政府对于养老服务过

程中出现的部分家属闹事甚至无理取闹现象缺乏具体的管理部门；另一方面，部分单位在注

册涉老企业的同时也注册民办非企业，使用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品牌为自己做宣传，诱惑老

年人购买会员卡、保健品，以及通过非法集资将资金转移到企业账户，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

力度尚有待强化。

（三）问题成因分析

1. 老龄事业属于福利性事业思维尚存

由于受传统的国家包办福利思想的影响，在较长时间内，我国的养老服务都是由政府

或政府举办的福利机构提供，属于国家福利政策的范畴。无论是较早提出的“老年事业”，

还是 1988 年开始使用的“老龄事业”，其概念界定均认为这一范畴属于社会事业的一部分，

具有社会事业的一般属性。自 1997 年第一届养老服务业研讨会上提出“养老服务业”以来，

距今已近 20 年。但关于“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在学界等多领域一直

存有争论，尚未获得较为一致的意见。

2. 理论上的局限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一是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缺乏清晰认识。虽然目前全民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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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所提升，但很多政府部门对此的考虑重心仍然是如何解决当前老年人问题，而尚未能站

在国家发展全局来统筹安排相关工作。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难以界定，政府在支持企业参

与老龄事业方面目前尚处于探索状态，同时对于政府投资的效益如何最大化，也缺乏科学评

估和责任追究机制。

在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层面，市场研发严重滞后。目前北京市大多数涉老单位对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缺少客观把握，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一些涉老单

位在还没有在某一方面取得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就进军多个领域，致使单位的人力、财力、

物力等资源过度分散，结果使本来很有希望的企业陷入重重危机之中，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3. 涉老单位发展大多处于起步阶段

专业服务技能提升、品牌意识提高、连锁管理实践、客户规模扩大等，都需要时间的积

累；但从北京市涉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的注册时间统计图可以看出，从 2010 年起其注

册量才有所提升，2014 年才有大批量企业注册成立。从政策的角度来看，2015 年 5 月 1 日

起，北京市工商局才放宽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工商登记手续，明确企业名称中可以使用“居

家养老”或“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其行业用语，其经营范围可以登记为“居家养老服务”“社

会看护与帮助服务”等项目。

4. 老龄委职能作用发挥尚未到位

目前我国对老龄办的定位是“统筹、协调、组织、指导”，其职能是重点加强联络成员单位、

指导下级工作以及培育养老服务业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地老龄办的级别、职责不同，

特别是各地主要领导在老龄工作方面的经验、能力参差不齐，使得老龄委成员单位的作用发

挥程度受制于其统筹协调力度。相关部门对自身在老龄事业和产业改革发展进程中应承担的

新职责、新任务认识还不到位，缺少积极探索和试点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龄事业和产

业主要靠少数部门推动的现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5. 大多数老年人消费动力长期不足

我国老年人消费观念相对保守，重积蓄轻消费，服务购买意识普遍不强。由于深受传统

思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养老机构的接受程度有限。部分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养儿

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养老机构有着本能的排斥。大多数老年人购买力和消费意愿过低，

需求主体参与不足，达不到理想中的规模效应。老年人的很多现实需要没有转变为有效的市

场需求。一些针对失能、特困等特殊老年人制定的福利政策由于审核条件太严，致使很多有

需求的老年人无法享受相应福利，并进而限制了市场需求。

四、政策建议

（一）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

瞄准未来 10-15 年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根据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国际趋

势和北京市基础，在可能发生爆发式突破的老龄需求方向，前瞻培育一批发展前景较好的涉

老企业和涉老民办非企业，夯实北京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基础；未来 5 年，在北京市养老服务

业发展急需且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综合考虑战略目标、发展基础、老龄需求和人才队伍等

因素，优先扶持引导一批涉老单位，明确其具体任务、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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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部门协作和相关政策统筹

一是部门协作统筹。统筹老龄委成员单位之间的协作，统筹市、区两级的协作。市级统

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各区创新实施，做好服务和监督。统筹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

参与，实现政府在老龄事业投资方面的效益最大化。

二是相关政策统筹。统筹按年龄统一平均发放津贴与实施精准补贴。统筹解决在社区居

民住宅开办托老所无法注册登记问题。创新突破医养结合存在的法律政策冲突和相关政策瓶

颈。统筹多部门支持涉老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加大培育政策的多元化、扶持政策的公平化和引导政策的精准化

一是加大培育政策的多元化。充分借鉴国内外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打造北京

市涉老孵化中心，在养老服务业领域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设立专项投资引导基金，

加强金融创新，突破养老服务业目前融资渠道有限、较高的资金成本等瓶颈，引导信用担保

机构针对涉老单位加大产品与服务创新。建立多元、长效、立体的宣传推广体系。展示北京

市养老服务业优质品牌，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

二是加大扶持政策的公平化。营造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改变扶持政策侧

重非营利单位的现状。针对具体的养老服务制定相关标准，明确具体养老服务的数量、质量、

程度、价格、补贴等，逐步实现补贴发放的公正、公平。针对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向，考

虑政府预算资金自身特点，并结合所资助项目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供给侧改革助力养

老服务升级。

三是加大引导政策的精准化。建立市级涉老大数据管理中心，精准引导社会力量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专业的商品和服务；建立有利于北京市涉老单位成长的社会信用体系，

构建政府、行业、社会多级监管体系，引导涉老单位良性发展。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等，支持

北京养老服务单位开展并购、合资、参股等合作。积极引导涉老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

争创国际化的北京养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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